bl

f’,_/?%%ﬁb/ SRR E B
114# & £37F % 33455

P O FRFEAFERFG RSP
= LTX‘IW A '%i /;Z%E_F
,‘5‘_;,:‘4“ 979&;5??%
Fit 222 7%
2 FELpEFALF

g
FFHEHAFEE S SRR ARFIILAEDS? 127 3
3

T BLE RN A
2.367 > % Aot & - A1ow
~ ’)‘/F"/\ ‘ W d Z'}t j% é 47&

en
N
l.\'.)
(e
o~
o1
It
Sﬂ
DO

40~ ~ % £23%8 8, 83

722
SRR m
TR EELS  REFERRFRL A E B R
A#HZTFF- ~FBE PAF R EP o R Bt

Lo R F A R 200E &
B R AR R L ()
SF ) SFENES 515%3:5.

i

23 B A H TGP o
e S WA <T7f?‘45
 H g B - RlSARE
045135 240~ ~ % £23%7 8, 83

?~@§3£(€<%é—a&
F$15F) k2 DA R ¥ B R 3T
% 52,0459 5,240~ ~ ¥ £23%8,832. 36~ » % detip ik - 7

LI
s}
X
-.Eﬁl

™ T B

- ﬂ SRR
oy
For

X
?A—
s

L) A SR AT

]—’1

-

¢

—h DO

\4\_ :
A S
A
W
ET

%— 7



£3%5 - %81F ~ %1657 ) - K+
- RS HAEE L RP
e wsERA R 0§ ERIUE = IRRCE S UE A S
2 Mgk d B - saRe e R 2k N F R ¥ 3856 % 151
RGP AP EAREFL A AN R P 1)

s B
o PAEANFFEERBOETIEEEE S RALE

4

>~

FIRSAS
|

i

T
A
w3

A
(o Ea Q?é%ﬂ’ﬁ%ﬁ%j”é CHFEGEF FEA T ARIISES

VTR R b FE L BRERE v RS HRATE G
008 ~ > HE>1I3#127 6P A& > JILp HARP A
FTAIBORY] 2 23 i5# » 4 £51. 638569 (IR3.31734%) #
PR RPEAEREERAE  LBIFREI R 2 FE a7
#113£87 16p R FL - FRELEF FRE > » R
B E2E £ AT N, 4008 & 0 g ROTII4ELY 14p 1
FIAR P AP 4= 0 2 TAIBORYI & 23 58 » e 451, 6385

696 (3R.3.3174596) 47 3+ : ~ ¥ § 2 F>0113#67 Tp

GREBE FFELAF R B R AT T RE B
P A B REEATLR ) 0 N TR R AT R240

AL EREA SWERS T (PP ERSTEPALR
23848,965~) > LA AP Az > #TAIBORTI F %4y i¥
# 0 4o f51.81967% (3R.3.4984596) 47 3+ 5~ ¥ § &7
A w1387 220 ~ 113287 16p ~ 113£87 220 &k
ERE  BFELRF R 0 AN R BHE 219599
0.2+ ~ £ 2115199~ ~ % £8%71,986. T~ ; = >+113#1
17 19p ~113#127 13p ~113£127 209 S1#F % » f14

Al E )% T7.0195879% ~ 6. 7866609 ~ 6. 797247% 4 7 +*
Mo B aBm Y NS TR BAIF109% 0 WA

EOB YA > T BAIF20%3 HiE N & 0 £ X ey



i

J=4

17199 F % 2195999, 2~ B8 & A i#

‘ *113# 1272 6P ~113#127 13p ~113#12
120p & “ﬂl”ﬁ Frd %4208 ~ A4 %1808 ~ - £ £118199
~~ 2 £881,986. T~ FH o AGH > BHRKCENET S
7§¥1mﬁlaﬁ¢d$@ﬁﬁaimﬁwﬂ’éz;ﬂﬁ;.h%f%
B2 & & 3TE %0 04585, 240~ ~ & 4 % 42358, 832. 36~
B et de — Ao 1A S ijﬁ’)‘fr‘g%@;};‘ﬁ =5 b Ih iy
B @ WA EHEFIAEEAE 20D 0 L R
@ﬁ@’rﬁ‘);%%‘%°)§!%§ /ﬂﬁfﬂﬁﬁj%/\?ﬂ_\/‘z‘f—‘rﬁg
GRAAEFREZT T EP CRL BRI ST REITLER
2,0458 5,240~ ~ £ £2388,832.367~ > % 4ofig & - 77
LN E o

CHMEELEZUTERANTEFARD D I TAK N ER D
FA N A S U
CRAALKRZEIF  ERIRIIREENT ;e HEY I
%mﬂ@ﬁ%%~{4“%%p%§@@¢ N RO
BRI A E Y PR A ﬁ;é_(ﬂmé 1931 49F ) - £

ﬂ%’ﬁ$%%@4 REER TR A BRI RS i 2 I
Lﬁ%’%*gﬁﬁ%ﬂﬂJ%’ﬂ%ﬁ*éﬁéﬁi%’
FAFFEEF280FF3E B RIEWEZRT AR
PR Hiuhd B Aik2ZFF 5 E o K s A R R i
BR2aF F@2EMG TR AT S 2 %]
AT o WG R0 B ERF o

CARRHFCBRP R REERER T 22 FH o £FF
f@"’t”Ji—J BE2AEES S - - HF o

SPFRE R R Ry L AEFRRE 5 850F 525 o

= EY 7] 115 = 5 t 19 p
NE Y-S e BHLE

(D
H
oy
Ny
Y
‘l\‘
)
[
p—
T oo
? p—t

N

-\



- —!’ J‘-‘: 20 \J/‘—%‘( 4 °

beshh ST 3 e
Feis i A B A o Aok T EEFR
;\;;L'.J%ﬁf 0

¢ = A ] 115 =
- R LR SR 1

5F )

N2

20p P A Fdh d)E
4o 1 ;”r—‘ﬂk s - BRI

-

B

!

=

33

W

S |FiEA & (THFR|E () HFp20Pp |PILEHR FIl F ( E|(EHNEFEYRZIH|E 043 EDRF2| R () 5435
B &%) (#£~7 ~p) £96) F (B F (G B
F#RA15109%) R A1520%)
1 |#74%2,846,391 |113#67 7p = A114#176p 422 [3.31734% [A114#27 TpA=21|p 11458 " Tp 4= 3 [#74 %4, 200, 000
- 113#127 6p Fe 14#87 6p Fe L

2 A4 %1, 219, 884 #7441, 800, 000

3 |#74 %9,800,000 [113#£8716p % 3.31745% 4 %9, 800, 000
114#27 14p

4 |34 %4, 200,000 #74 4, 200, 000

5 [#74%2,388,965 |[113#6” Tp % Al14&17 TpAc2(3.49845% [ 114#27 8pA=21|p 114287 8p 42 3 [#74 %2, 400, 000
114#67 7p e 14#87 7p FR

6 |# £46,646.66 113#77 22p % Al14#227 25p 42(7.019587% |p 114237 26p 422 | 114297 26p 422 [ £ £190, 999. 2
113#11% 19p By ol 114#97 25p Foe

7 [£ £110,199.0 113287 16p 2 6. 78666% £ £110,199.0
113#127 13p

8 | £ £81,986.70 113#87 22p 1 6. 797247% £ £81,986.70

113#12% 20p

it & =

EEE S B ik o S

11462 7p 11447 14p 1+

14#8% Tp

14847 14p

)

G| ERE (PHAE|E (%) Hp 2 HBP [LTERR 1% (E|EncrEpmEql|EasrEORE R () 54w
|23 (£-7-p) £9) F(EWA B P |F (B

#R1510%) 1% 209)

1 374 %2,846,391 [1132672 7p 2 114417 6p 422 [3.31734% [# 11427 Tpde 1] p 114287 Tp 422 1|44 %4, 200, 000
2 |34 71,219,881 |113£127 6p 11447 14p & 14287 6p 147 14p 2 374 %1, 800, 000
3 [#74%9,800,000 [113%8% 16p % 3.31745% 774 %9, 800, 000
4 |54 %4, 200,000 |114£27 14p #4444, 200, 000
5 |#74%2,388,965 [113467 7p x B 114317 Tp =3 |3.49845% | p 114227 8p 43 1| p 114287 87 4= 1| #74 %2, 400, 000

pll4#27 250 42
I114#47 14p 2

7.019587%

6. 78666%

6 | # £46, 646. 66 11375 22p 2
113#117% 19p

T (% £110,199.0 113#8% 16p 2
113#127 13p

8 [# £81,986.70 113#87 22p %

6.797247%

113#127% 20p

pl12& 117 289 42
Z113&57 27p

f113#57 28p A2 %
114247 14p 2

% £190,999. 2

% £110,199.0

% £81,986.70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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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重訴字第334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
訴訟代理人  梁霜露
            顏竹瑩
            陳翊欣
被      告  芊邑企業有限公司


兼
法定代理人  張馨蓮


            廖茂華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、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：㈠被告芊邑企業有限公司（下稱芊邑公司）、廖茂華、張馨蓮（合稱被告，單指其一則逕稱姓名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6.36元，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（重訴卷一第9頁、第15頁）。嗣原告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（重訴卷一第81頁、第165頁）。經核原告請求基礎事實俱屬同一，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合於前揭法律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二、按言詞辯論期日，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，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，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芊邑公司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3年6月7日簽立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600萬元，約定於113年12月6日清償本金，利息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63856％（現3.31734％）按月計付，嗣後調整時隨時調整，加碼幅度不變；又芊邑公司於113年8月16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借款2筆合計新臺幣1,400萬元，約定於114年2月14日清償，利息則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63856％（現3.31745％）按月計付；又芊邑公司於113年6月7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訂「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－新臺幣」，約定原告應提供新臺幣240萬元之授信額度，並得循環動用（目前借款餘額合計新臺幣238萬8,965元），利息則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81967％（現3.49845％）按月計付；又芊邑公司於分別於113年7月22日、113年8月16日、113年8月22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分別向原告借款美金19萬999.2元、美金11萬199元、美金8萬1,986.7元；約定於113年11月19日、113年12月13日、113年12月20日到期清償，利息分別按年利率7.019587％、6.786660％、6.797247％按月計付；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另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另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，並約定如有授信契約書第7、8條約定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之情事，視為全部到期。
　㈡芊邑公司於113年11月19日有美金19萬999.2元屆期尚未清償，此後陸續又於113年12月6日、113年12月13日、113年12月20日分別有新臺幣420萬、新臺幣180萬元、美金11萬199元、美金8萬1,986.7元等借款亦未清償，依據授信契約書第7條第1款，借款債務應視同全部到期，截至目前為止尚積欠原告本金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本金美金23萬8,832.36元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，又張馨蓮及廖茂華為上揭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該借款債務既經視同全部到期，被告依法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、陳述。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授信契約書、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8紙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客戶別外匯催收餘額查詢等文件影本為證（本院卷第19至49頁），經核無訛，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前開主張之事實為真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審酌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映如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葉靜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羅羽媛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按他造人數附繕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
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　 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又勻


附表一：原告變更聲明後請求之利息、違約金（同重訴卷一第165頁）
		編號

		債權本金（即請求金額）

		借（墊）款日及到期日（年、月、日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利率（年息％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內按原利率10％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上按原利率20％）

		原借（墊）款金額



		1

		新臺幣2,846,391

		113年6月7日至
113年12月6日



		自114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



		3.31734％

		自114年2月7日起至114年8月6日

		自114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新臺幣4,200,000



		2

		新臺幣1,219,884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新臺幣1,800,000



		3

		新臺幣9,800,000

		113年8月16日至
114年2月14日



		


		3.31745％

		


		


		新臺幣9,800,000



		4

		新臺幣4,200,000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新臺幣4,200,000



		5

		新臺幣2,388,965

		113年6月7日至
114年6月7日

		自114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3.49845％

		自114年2月8日起至114年8月7日

		自114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新臺幣2,400,000



		6

		美金46,646.66

		113年7月22日至
113年11月19日

		自114年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7.019587％

		自114年3月26日起至114年9月25日

		自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美金190,999.2



		7

		美金110,199.0

		113年8月16日至
113年12月13日

		


		6.78666％

		


		


		美金110,199.0



		8

		美金81,986.70

		113年8月22日至
113年12月20日

		


		6.797247％

		


		


		美金81,986.70









附表二：原告變更聲明前請求之利息、違約金（同重訴卷一第13頁）
		編號

		債權本金（即請求金額）

		借（墊）款日及到期日（年、月、日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利率（年息％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內按原利率10％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上按原利率20％）

		原借（墊）款金額



		1

		新臺幣2,846,391

		113年6月7日至
113年12月6日

		自114年1月6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3.31734％

		自114年2月7日起至114年8月6日

		自114年8月7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新臺幣4,200,000



		2

		新臺幣1,219,884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新臺幣1,800,000



		3

		新臺幣9,800,000

		113年8月16日至
114年2月14日

		


		3.31745％

		


		


		新臺幣9,800,000



		4

		新臺幣4,200,000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新臺幣4,200,000



		5

		新臺幣2,388,965

		113年6月7日至
114年6月7日

		自114年1月7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3.49845％

		自114年2月8日起至114年8月7日

		自114年8月8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新臺幣2,400,000



		6

		美金46,646.66

		113年7月22日至
113年11月19日

		自114年2月25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7.019587％

		自112年11月28日起至113年5月27日

		自113年5月28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美金190,999.2



		7

		美金110,199.0

		113年8月16日至
113年12月13日

		


		6.78666％

		


		


		美金110,199.0



		8

		美金81,986.70

		113年8月22日至
113年12月20日

		


		6.797247％

		


		


		美金81,986.70










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重訴字第334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

訴訟代理人  梁霜露

            顏竹瑩

            陳翊欣

被      告  芊邑企業有限公司



兼

法定代理人  張馨蓮



            廖茂華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2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

    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、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：㈠被告芊邑企業有限公司（下稱芊邑公司）、廖茂華、張馨蓮（合稱被告，單指其一則逕稱姓名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6.36元，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（重訴卷一第9頁、第15頁）。嗣原告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（重訴卷一第81頁、第165頁）。經核原告請求基礎事實俱屬同一，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合於前揭法律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
二、按言詞辯論期日，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，得依到場當事人

    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，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

    前段定有明文。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

    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聲請

    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芊邑公司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3年6

    月7日簽立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6

    00萬元，約定於113年12月6日清償本金，利息自借款日起，

    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63856％（現3.31734％）按月

    計付，嗣後調整時隨時調整，加碼幅度不變；又芊邑公司於

    113年8月16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借

    款2筆合計新臺幣1,400萬元，約定於114年2月14日清償，利

    息則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63856％（

    現3.31745％）按月計付；又芊邑公司於113年6月7日邀同張

    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訂「授信動撥申請書

    兼借款憑證－新臺幣」，約定原告應提供新臺幣240萬元之授

    信額度，並得循環動用（目前借款餘額合計新臺幣238萬8,9

    65元），利息則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

    1.81967％（現3.49845％）按月計付；又芊邑公司於分別於11

    3年7月22日、113年8月16日、113年8月22日邀同張馨蓮、廖

    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分別向原告借款美金19萬999.2元、美

    金11萬199元、美金8萬1,986.7元；約定於113年11月19日、

    113年12月13日、113年12月20日到期清償，利息分別按年利

    率7.019587％、6.786660％、6.797247％按月計付；其逾期在6

    個月以內部分，另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另

    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，並約定如有授信契約書第7、8

    條約定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之情事，視為全部到

    期。

　㈡芊邑公司於113年11月19日有美金19萬999.2元屆期尚未清償

    ，此後陸續又於113年12月6日、113年12月13日、113年12月

    20日分別有新臺幣420萬、新臺幣180萬元、美金11萬199元

    、美金8萬1,986.7元等借款亦未清償，依據授信契約書第7

    條第1款，借款債務應視同全部到期，截至目前為止尚積欠

    原告本金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本金美金23萬8,832.36元

    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，又張馨蓮及廖茂華為上揭借

    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該借款債務既經視同全部到期，被告依法

   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

   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

    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利

    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任何書

    狀為聲明、陳述。
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授信契約書、授信動撥申請書

    兼借款憑證8紙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客戶別外匯

    催收餘額查詢等文件影本為證（本院卷第19至49頁），經核

    無訛，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

    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

    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視

    同自認，堪認原告前開主張之事實為真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

    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

    項所示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審酌

    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映如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葉靜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羅羽媛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
按他造人數附繕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

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　 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又勻



附表一：原告變更聲明後請求之利息、違約金（同重訴卷一第165頁）

編號 債權本金（即請求金額） 借（墊）款日及到期日（年、月、日）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（年息％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內按原利率10％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上按原利率20％） 原借（墊）款金額 1 新臺幣2,846,391 113年6月7日至 113年12月6日  自114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 3.31734％ 自114年2月7日起至114年8月6日 自114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新臺幣4,200,000 2 新臺幣1,219,884      新臺幣1,800,000 3 新臺幣9,800,000 113年8月16日至 114年2月14日   3.31745％   新臺幣9,800,000 4 新臺幣4,200,000      新臺幣4,200,000 5 新臺幣2,388,965 113年6月7日至 114年6月7日 自114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3.49845％ 自114年2月8日起至114年8月7日 自114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 新臺幣2,400,000 6 美金46,646.66 113年7月22日至 113年11月19日 自114年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7.019587％ 自114年3月26日起至114年9月25日 自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美金190,999.2 7 美金110,199.0 113年8月16日至 113年12月13日  6.78666％   美金110,199.0 8 美金81,986.70 113年8月22日至 113年12月20日  6.797247％   美金81,986.70 



附表二：原告變更聲明前請求之利息、違約金（同重訴卷一第13頁）

編號 債權本金（即請求金額） 借（墊）款日及到期日（年、月、日）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（年息％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內按原利率10％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上按原利率20％） 原借（墊）款金額 1 新臺幣2,846,391 113年6月7日至 113年12月6日 自114年1月6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3.31734％ 自114年2月7日起至114年8月6日 自114年8月7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新臺幣4,200,000 2 新臺幣1,219,884      新臺幣1,800,000 3 新臺幣9,800,000 113年8月16日至 114年2月14日  3.31745％   新臺幣9,800,000 4 新臺幣4,200,000      新臺幣4,200,000 5 新臺幣2,388,965 113年6月7日至 114年6月7日 自114年1月7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3.49845％ 自114年2月8日起至114年8月7日 自114年8月8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新臺幣2,400,000 6 美金46,646.66 113年7月22日至 113年11月19日 自114年2月25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7.019587％ 自112年11月28日起至113年5月27日 自113年5月28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美金190,999.2 7 美金110,199.0 113年8月16日至 113年12月13日  6.78666％   美金110,199.0 8 美金81,986.70 113年8月22日至 113年12月20日  6.797247％   美金81,986.70 






 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重訴字第334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
訴訟代理人  梁霜露
            顏竹瑩
            陳翊欣
被      告  芊邑企業有限公司


兼
法定代理人  張馨蓮


            廖茂華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、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：㈠被告芊邑企業有限公司（下稱芊邑公司）、廖茂華、張馨蓮（合稱被告，單指其一則逕稱姓名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6.36元，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（重訴卷一第9頁、第15頁）。嗣原告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（重訴卷一第81頁、第165頁）。經核原告請求基礎事實俱屬同一，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合於前揭法律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二、按言詞辯論期日，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，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，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芊邑公司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3年6月7日簽立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600萬元，約定於113年12月6日清償本金，利息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63856％（現3.31734％）按月計付，嗣後調整時隨時調整，加碼幅度不變；又芊邑公司於113年8月16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借款2筆合計新臺幣1,400萬元，約定於114年2月14日清償，利息則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63856％（現3.31745％）按月計付；又芊邑公司於113年6月7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訂「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－新臺幣」，約定原告應提供新臺幣240萬元之授信額度，並得循環動用（目前借款餘額合計新臺幣238萬8,965元），利息則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81967％（現3.49845％）按月計付；又芊邑公司於分別於113年7月22日、113年8月16日、113年8月22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分別向原告借款美金19萬999.2元、美金11萬199元、美金8萬1,986.7元；約定於113年11月19日、113年12月13日、113年12月20日到期清償，利息分別按年利率7.019587％、6.786660％、6.797247％按月計付；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另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另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，並約定如有授信契約書第7、8條約定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之情事，視為全部到期。
　㈡芊邑公司於113年11月19日有美金19萬999.2元屆期尚未清償，此後陸續又於113年12月6日、113年12月13日、113年12月20日分別有新臺幣420萬、新臺幣180萬元、美金11萬199元、美金8萬1,986.7元等借款亦未清償，依據授信契約書第7條第1款，借款債務應視同全部到期，截至目前為止尚積欠原告本金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本金美金23萬8,832.36元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，又張馨蓮及廖茂華為上揭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該借款債務既經視同全部到期，被告依法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、陳述。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授信契約書、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8紙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客戶別外匯催收餘額查詢等文件影本為證（本院卷第19至49頁），經核無訛，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前開主張之事實為真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審酌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映如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葉靜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羅羽媛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按他造人數附繕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
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　 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又勻


附表一：原告變更聲明後請求之利息、違約金（同重訴卷一第165頁）
		編號

		債權本金（即請求金額）

		借（墊）款日及到期日（年、月、日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利率（年息％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內按原利率10％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上按原利率20％）

		原借（墊）款金額



		1

		新臺幣2,846,391

		113年6月7日至
113年12月6日



		自114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



		3.31734％

		自114年2月7日起至114年8月6日

		自114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新臺幣4,200,000



		2

		新臺幣1,219,884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新臺幣1,800,000



		3

		新臺幣9,800,000

		113年8月16日至
114年2月14日



		


		3.31745％

		


		


		新臺幣9,800,000



		4

		新臺幣4,200,000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新臺幣4,200,000



		5

		新臺幣2,388,965

		113年6月7日至
114年6月7日

		自114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3.49845％

		自114年2月8日起至114年8月7日

		自114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新臺幣2,400,000



		6

		美金46,646.66

		113年7月22日至
113年11月19日

		自114年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7.019587％

		自114年3月26日起至114年9月25日

		自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美金190,999.2



		7

		美金110,199.0

		113年8月16日至
113年12月13日

		


		6.78666％

		


		


		美金110,199.0



		8

		美金81,986.70

		113年8月22日至
113年12月20日

		


		6.797247％

		


		


		美金81,986.70









附表二：原告變更聲明前請求之利息、違約金（同重訴卷一第13頁）
		編號

		債權本金（即請求金額）

		借（墊）款日及到期日（年、月、日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利率（年息％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內按原利率10％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上按原利率20％）

		原借（墊）款金額



		1

		新臺幣2,846,391

		113年6月7日至
113年12月6日

		自114年1月6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3.31734％

		自114年2月7日起至114年8月6日

		自114年8月7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新臺幣4,200,000



		2

		新臺幣1,219,884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新臺幣1,800,000



		3

		新臺幣9,800,000

		113年8月16日至
114年2月14日

		


		3.31745％

		


		


		新臺幣9,800,000



		4

		新臺幣4,200,000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新臺幣4,200,000



		5

		新臺幣2,388,965

		113年6月7日至
114年6月7日

		自114年1月7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3.49845％

		自114年2月8日起至114年8月7日

		自114年8月8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新臺幣2,400,000



		6

		美金46,646.66

		113年7月22日至
113年11月19日

		自114年2月25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7.019587％

		自112年11月28日起至113年5月27日

		自113年5月28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

		美金190,999.2



		7

		美金110,199.0

		113年8月16日至
113年12月13日

		


		6.78666％

		


		


		美金110,199.0



		8

		美金81,986.70

		113年8月22日至
113年12月20日

		


		6.797247％

		


		


		美金81,986.70










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重訴字第334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

訴訟代理人  梁霜露

            顏竹瑩

            陳翊欣

被      告  芊邑企業有限公司



兼

法定代理人  張馨蓮



            廖茂華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、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：㈠被告芊邑企業有限公司（下稱芊邑公司）、廖茂華、張馨蓮（合稱被告，單指其一則逕稱姓名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6.36元，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（重訴卷一第9頁、第15頁）。嗣原告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（重訴卷一第81頁、第165頁）。經核原告請求基礎事實俱屬同一，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合於前揭法律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
二、按言詞辯論期日，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，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，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芊邑公司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3年6月7日簽立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600萬元，約定於113年12月6日清償本金，利息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63856％（現3.31734％）按月計付，嗣後調整時隨時調整，加碼幅度不變；又芊邑公司於113年8月16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借款2筆合計新臺幣1,400萬元，約定於114年2月14日清償，利息則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63856％（現3.31745％）按月計付；又芊邑公司於113年6月7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訂「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－新臺幣」，約定原告應提供新臺幣240萬元之授信額度，並得循環動用（目前借款餘額合計新臺幣238萬8,965元），利息則自借款日起，按TAIBOR利率定期浮動，加碼1.81967％（現3.49845％）按月計付；又芊邑公司於分別於113年7月22日、113年8月16日、113年8月22日邀同張馨蓮、廖茂華為連帶保證人，分別向原告借款美金19萬999.2元、美金11萬199元、美金8萬1,986.7元；約定於113年11月19日、113年12月13日、113年12月20日到期清償，利息分別按年利率7.019587％、6.786660％、6.797247％按月計付；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另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另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，並約定如有授信契約書第7、8條約定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之情事，視為全部到期。

　㈡芊邑公司於113年11月19日有美金19萬999.2元屆期尚未清償，此後陸續又於113年12月6日、113年12月13日、113年12月20日分別有新臺幣420萬、新臺幣180萬元、美金11萬199元、美金8萬1,986.7元等借款亦未清償，依據授信契約書第7條第1款，借款債務應視同全部到期，截至目前為止尚積欠原告本金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本金美金23萬8,832.36元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，又張馨蓮及廖茂華為上揭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該借款債務既經視同全部到期，被告依法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045萬5,240元、美金23萬8,832.36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、陳述。
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授信契約書、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8紙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客戶別外匯催收餘額查詢等文件影本為證（本院卷第19至49頁），經核無訛，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前開主張之事實為真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審酌後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映如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葉靜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羅羽媛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
按他造人數附繕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

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　 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又勻



附表一：原告變更聲明後請求之利息、違約金（同重訴卷一第165頁）

編號 債權本金（即請求金額） 借（墊）款日及到期日（年、月、日）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（年息％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內按原利率10％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上按原利率20％） 原借（墊）款金額 1 新臺幣2,846,391 113年6月7日至 113年12月6日  自114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 3.31734％ 自114年2月7日起至114年8月6日 自114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新臺幣4,200,000 2 新臺幣1,219,884      新臺幣1,800,000 3 新臺幣9,800,000 113年8月16日至 114年2月14日   3.31745％   新臺幣9,800,000 4 新臺幣4,200,000      新臺幣4,200,000 5 新臺幣2,388,965 113年6月7日至 114年6月7日 自114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3.49845％ 自114年2月8日起至114年8月7日 自114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 新臺幣2,400,000 6 美金46,646.66 113年7月22日至 113年11月19日 自114年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7.019587％ 自114年3月26日起至114年9月25日 自114年9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美金190,999.2 7 美金110,199.0 113年8月16日至 113年12月13日  6.78666％   美金110,199.0 8 美金81,986.70 113年8月22日至 113年12月20日  6.797247％   美金81,986.70 



附表二：原告變更聲明前請求之利息、違約金（同重訴卷一第13頁）

編號 債權本金（即請求金額） 借（墊）款日及到期日（年、月、日）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（年息％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內按原利率10％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（逾期六個月以上按原利率20％） 原借（墊）款金額 1 新臺幣2,846,391 113年6月7日至 113年12月6日 自114年1月6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3.31734％ 自114年2月7日起至114年8月6日 自114年8月7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新臺幣4,200,000 2 新臺幣1,219,884      新臺幣1,800,000 3 新臺幣9,800,000 113年8月16日至 114年2月14日  3.31745％   新臺幣9,800,000 4 新臺幣4,200,000      新臺幣4,200,000 5 新臺幣2,388,965 113年6月7日至 114年6月7日 自114年1月7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3.49845％ 自114年2月8日起至114年8月7日 自114年8月8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新臺幣2,400,000 6 美金46,646.66 113年7月22日至 113年11月19日 自114年2月25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7.019587％ 自112年11月28日起至113年5月27日 自113年5月28日起至114年4月14日止 美金190,999.2 7 美金110,199.0 113年8月16日至 113年12月13日  6.78666％   美金110,199.0 8 美金81,986.70 113年8月22日至 113年12月20日  6.797247％   美金81,986.70 





